
 

 

 

 

 

 

 
 

 
 

台湾公司设立登记指南 

 

如非另有说明，本指南所述“台湾公司”，系指根据台湾《公司法》及《商业登记法》设

立登记的有限公司。 

本指南专为本事务所之客户而编制。旨在给予拟在台湾设立登记公司之人士，对《公

司法》就设立登记公司之要求有基本认识。本指南所提供的，仅属一般性参考数据，

如有疑问或希望获得更详尽的数据，可直接征询本会计师事务所。   

如客户希望了解台湾公司设立登记后的各项维护责任，可以参阅本事务所编制的“台湾

公司维护指南”。 

本事务所为客户提供广泛及私人性有关公司设立、审计、税务、会计等服务，并提出

改善财务管理之意见。  

本会计师事务所诚意为阁下提供最新资料及优良服务。   

启源会计师事务所 

香港执业会计师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http://www.bycpa.com/b5/html/news/20143/11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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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董事 

 

一、 董事的资格 

 

公司董事分为自然人董事和法人董事，但是董事只能在有行为能力之股东中选

任，无行为能力之股东不得被选任为董事，自然人董事应年满 20 岁或虽未成年

人但已结婚。换言之，法人股东、年满 20 岁或虽未成年人已结婚者之自然人股

东，台湾政府股东皆具有获选董事之资格。 

 

政府或法人为股东时，须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其职权，可以由其代表人当选为

董事。代表人有数人时，可以分别当选，但不得同时当选或担任董事及监察人。

该自然人代表应具行为能力，即年满 20 岁或虽未成年但已结婚。 

 

有限公司之董事除了应年满 20 岁或虽未成年但已结婚以外，在出现以下情况之

一者，亦不得担任董事，已经充任董事者，应当解任： 

1. 曾犯组织犯罪防制条例规定之罪，经有罪判决确定，服刑期满尚未逾五

年者。 

2. 曾犯诈欺、背信、侵占罪经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宣告，服刑期满尚未逾

二年者。 

3. 服公务亏空公款，经判决确定，服刑期满尚未逾二年者。 

4. 受破产之宣告，尚未复权者。 

5. 使用票据经拒绝往来尚未期满者。 

6. 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者。未满七岁之人为无行为能力者；满七岁

但未满 20 岁之人为限制行为能力者。 

 

二、 董事的委任 

 

经三分之二以上股东的同意，有行为能力之股东可以获选为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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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业务之董事请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职权时，可以指定股东代理行使其职权；

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股东间互推一人代理其职权。 

 

三、 董事的人数 

 

根据台湾《公司法》第 108 条的规定，公司应至少设置一名董事，董事人数最

多为三人，董事执行业务并代表公司。董事有数人时，可以在章程中特定一人

为董事长，对外代表公司。 

 

公司的首任董事必须于设立之时委任。公司于成立之时，于公司设立登记表注

明首任董事名称。 

 

四、 董事的权利和义务 

 

1. 公司股单应由全体董事签名或盖章。公司注册登记后，应发给股单，股

单上载明“公司名称、设立登记日期、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出资额、发给

股东之日期”。 

 

2. 董事长或董事对外代表公司，行使代表权。 

 

3. 董事长或代表公司的董事，关于公司营业上一切事务，有办理权。但公

司对于董事代表权所加之限制，不对抗善意第三人。 

 

4. 公司章程订明由董事中一人或数人执行业务时，该董事不得无故辞职，

股东亦不得无故使其退职。 

 

5. 代表公司的董事，如为自已或他人与公司为买卖、借贷或其他法律行为

时，不得同时作为公司代表。但向公司清偿债务时，不在此限。 

 

6. 如董事有为自已或他人经营与公司同类业务之行为，应对全体股东说明

其行为之重要内容，须经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同意，方可为之。如违反规

http://www.by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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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经过半数股东同意时，应将前面所述之经营所得，作为公司所得。

但自所得产生后超过一年的，不在此限。 

 

五、 董事执行业务的规定 

 

1. 数名董事或全体董事执行业务时，应取得过半数同意。执行业务的股东，

关于通常事务，可以单独执行，但其余执行业务的董事，有一人提下出

异议时，应立即停止执行。 

 

2. 执行业务之董事，如果没有特别约定，不得向公司请求报酬。 

 

3. 董事执行业务时，应依法、章程及股东决定。如违反规定导致公司受到

损害，应对公司负赔偿责任。董事因执行业务，受有损害，而自已无过

失者，可以向公司请求赔偿。 

 

4. 董事代收公司款项，在合理期间内未归还给公司或是挪用公司款项者，

应加算利息，并偿还给公司，如公司受到损害，应当赔偿。 

 

5. 董事因执行业务所代垫的款项，可以向公司请求偿还，并支付垫款利息。

如是负担债务，而其债务尚未到期三个月者，可以请求提供相当之担保。 

 

6. 公司亏损达到实收资本额二分之一时，董事长或是董事应即召集股东报

告。公司有资不抵债时，董事长或董事应即声请宣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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